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研究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补充细则（工业设计）

引言

本补充细则旨在响应《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研究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试行）》文件精神，针对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科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对学术（实践）创新能力的计分标准进行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本细则旨在建立更具适应性的评价体系，以全面、客观地评价工业设计工程专业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实践创新中的表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促进设计学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本细则作为原文件的有效补充，适用于2024到2025学年软件学院工业设计工程专业研究生评奖评优，由学院学工办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学术（实践）创新能力计分标准（工业设计）补充细则
1. 论文发表认定标准：
正式发表论文：本细则所指的正式发表论文，特指在学术会议或期刊上以Full paper或Regular paper等完整形式发表的学术成果。
加分认定细则：
· [bookmark: OLE_LINK28]正式发表论文的 Findings 系列按原等级会议赋分的50%加分。
· Short paper、Late Breaking Works、Extended Abstract 等系列按原等级会议赋分的30%加分。
· 其他如 Poster、Technical Brief、Workshop、Summary、Demo paper 等形式的成果均不予认定。
特殊情况认定：在评审周期内，若有学术会议新开设了特定的 Track、Subcommittee或Session，学生可提出申请，由评奖委员会进行综合认定。
非毕业年级特别说明：针对非毕业年级的同学，录用论文和在线发表论文不计入当学年加分。
2. 竞赛获奖认定标准：
学科交叉成果认定：考虑设计学学科的交叉属性，本细则引入电子信息专业的竞赛计分标准作为参考。
加分认定细则：
· 电子信息专业计分标准中列举的A类国家级赛事，其获奖成果按工业设计专业A类竞赛对应认定加分。
· 电子信息专业计分标准中列举的B类省部级赛事，其获奖成果按工业设计专业B类竞赛对应认定加分。
3. 实践成果排名认定标准：
不予统计角色：学生在参与竞赛、参展、策划或举办展演活动中，若担任顾问等角色，其贡献不予计分。
位次系数排名：在计算位次系数排名时，不考虑顾问等不予统计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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